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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傳真：02-23975573
承辦人：邱宜慧
電話：02-23979298#207
E-Mail：qea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綜字第11210018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附件三 (112B005219_1_14144943418.pdf)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（構）首長涉及職場霸凌事件之

處理程序，請參照職場性騷擾事件處理方式，由具管轄權

之上級機關受理申訴事宜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8月9日院臺性平字第1125016026號函

轉監察院112年7月28日院台教字第112243027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總處為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，前以108年4月29日

總處綜字第1080033467號函檢送「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

理建議作為」及「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（範

例）」，供各機關作為檢視內部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參

考，諒達。

三、旨案經本總處簽奉行政院核可，參照112年8月16日修正之

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2條之3第1項有關性騷擾事件行為人為

機關首長應向上級機關申訴之規定，爾後機關首長如涉及

職場霸凌事件應由具管轄權之上級機關受理申訴事宜。檢

附修正後「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（範例）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臺北市政府 1120914

*AAAA112013925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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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附件），請各機關本權責併同通盤檢視修正內部相關

處理作業及流程，並督導所屬機關落實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[含行政院秘書長,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]、行政院直屬
三級機關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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